附件1：西药及中成药配送企业申报资料及要求
一、配送企业申报资料
1.《营业执照》正副本、《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书》（GSP）。
2.法人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配送能力情况介绍：包括仓储条件及仓库面积等材料（以GSP登记为准），冷藏库、冷藏车、运输车辆等一览表（有产权的配送车辆行驶证复印件）；配送方案（正常和紧急情况配送）；短缺药品解决方案；质量保证措施、配送药品售后服务；国家基药、国家集采药及联盟采购药等其他有利配送因素。
4.执行两票制承诺书，并根据《巴中市妇幼保健院西药（中成药）药品目录》填报是否能落实“两票制”配送，不得更改药品目录中的顺序和文字。
[bookmark: _GoBack]5.诚信经营证明材料：提供承诺函，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站下载无犯罪不良记录截图、在“信用中国”网站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截图、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名单”截图。
6.药品报价表：按附件3《巴中市妇幼保健院西药（中成药）药品目录》中的药品进行报价，参与报价的药品需持有药品生产企业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具的委托书原件（若为电子版需加盖配送企业鲜章）且必须在有效期内和《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及医药价格监管平台》中配送权的截图证明，所有药品的配送价格若有执行红黄绿区的，必须在绿区范围内，有标明生产企业的药品不得更改生产企业。不得更改药品目录中的顺序和文字。
二、相关要求
1.所有申报材料及复印材料均需加盖企业红色公章。
2.委托授权书必须有法人代表签字。
3.所有材料均须采用A4规格的纸张进行复印/打印，按照配送企业申请需要提供材料的顺序装订成册并装袋密封。
4.企业提供的所有申报资料应合法、真实、有效，如提供虚假材料，将取消准入资格。
5.被授权人是配送企业法定代表人指定为全权处理药品采购配送相关事务的合法责任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不接受企业邮寄、快递、传真等形式递交的申请。递交的资料均不退回，且不对未中选配送企业作未中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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